
西安市高陵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有关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制定全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与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制

度，指导全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工作。

（二）指导全区农业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参与指导全区农村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

（三）负责指导全区农经系统、农村财务队伍建设，负责全

区农经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工作。

（四）负责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运行情况的监测。

（五）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经济组织股权等产权的

流转交易和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融资服务。

（六）提出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机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参与农

村综合改革和有关农村社会事务工作。

（七）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 2018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决算单

位共有 1 个，包括原西安市高陵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纳



入 2018 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原西安市高陵区农村经济

经营管理局

事业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4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14 人；实有人员 17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

业 17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四、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

建立及搭建区、街办、村三级交易体系，实现了信息发



布、交易鉴证、价值评估、抵押贷款等“一厅式”办理。制

定出台农村产权交易、价值评估、抵押担保以及交易规则、

操作细则、交易流程等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确保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规范有序进行。

（二）农村“三变”改革

做好农村土地确权后续工作，稳步推进农村“三变”改

革，多种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三资”监管工作

在 2018 年内已经全面完成了对全区 86 个行政村的村财

审计；在市级新“三资”系统的正式运行前，已经初步进行

了老“三资”系统与市级新系统的对接，等待市级新系统的

正式运行。

（四）培育壮大新型农业主体工作

2018 年认定家庭农场 10 家、培育标准化养殖场 1 家，

截至目前，共认定家庭农场 150 家。今年努力为家庭农场争

取市级项目扶持资金 60 万元、陕西省 2018 年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 30 万元，申报市级示

范家庭农场 2 家（待审批），并如期超额完成了区委、区政

府年初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决算收入 393.7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收入为 393.75 万元，较上年增加 99.05 万元，主要原因

正常工作业务支出。2018 年度决算支出 360.51 万元，较上

年增加 121.77 万元，主要原因正常工作业务支出。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我单位 2018 年度收入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收入结构单一。

3．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

我单位 2018 年度工资福利支出为 227.86 万元，商品和服务

支出 132.65 万元。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 393.75 万元，较上年增加 99.05 万元，主

要原因正常工作业务支出。财政拨款支出 360.51 万元，较

上年增加 121.77 万元，主要原因正常工作业务支出。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8 年度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60.51 万元。

其中：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8.85 万元。

事业运行 227.82 万元。



其他农村综合改革支出 2.5 万元。

住房公积金 11.34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

2018 年度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39.16 万

元。其中：人员经费 227.86 万元。公用经费 11.3 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0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类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0 万元、政府

采购服务类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的合同金额 0 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 0%。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

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0%；

公务接待费支出 0.4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24%；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24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76%。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与上年及当年持平。全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出国（境）团组 0 个，



累计 0 人次。

2．公务接待费支出 0.4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 1.34 万元，

主要原因为正常工作业务支出；比当年预算减少 0.03 万元，

主要原因为正常工作业务支出。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 2 批次，9 人次。开支内容主要为接待

调研等来访单位就餐等费用。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24 万元。其中：

（1）2018 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维护费

的公务用车保有量 1 辆，与上年保有量持平。无新增公务用

车购置，本年度未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

车。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24 万元，比上年决算

减少 1.56 万元，主要原因为政府用车制度改革；比当年预

算减少 1.2 万元，主要原因为政府用车制度改革。

（3）会议费支出 0.08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 0.03 万

元，主要原因为正常工作业务支出。

（4）培训费支出 1.06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 1.2 万元，

主要原因为正常工作业务支出。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18 年度一般

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2018 年度本部门实现

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涉及资金



121.3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33%。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1.3 万元，比当年预算增加 3.1 万

元，主要原因为正常工作业务支出。

其中：办公费 5.74 万元，手续费 0.09 万元，水费 0.27

万元，电费 0.2 万元，邮电费 1.02 万元，差旅费 0.95 万元，

维修（护）费 0.16 万元，培训费 0.23 万元，公务接待费 0.05

万元， 劳务费 0.18 万元，工会经费 1.22 万元，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0.48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71 万元。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2018 年，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因政府公车制

度改革，收回处置本单位公车 1 辆，截止本年末本单位无公

车；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

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2018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



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

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

支出。


